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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質詢
林宇滔議員

明確器官捐贈及移植的具體執行流程

本澳早於1996年制定《人體器官移植法》，但相隔20年後，生命科學道
德委員會才於2016年頒佈關鍵的《證實腦死亡的標準、規則和判定指
引》，以及《人體組織或器官摘取及移植活動指引》，並在同年完成首
例近親活體腎臟移植手術。特區政府於2018年推出器官捐贈自願登記制
度，但系統從未作出任何成功配對，本澳亦未進行任何遺體器官移植手
術。

根據官方資料，目前的器官捐贈登記人數約6000人，僅較2018年登記系
統剛推出兩個多月時的登記人數只增加了不到一倍，香港登記的人口比
例較澳門高四倍，衛生局曾指出本澳器官來源匱乏是目前的主要問題，
並曾在回覆本人書面質詢的時候表示，「本澳沒有發生已登記器官捐贈
的人士在判定腦死亡後，未有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但本人收到居民
和業界反映，近年曾有被判定腦死亡的病人家屬希望捐贈器官，卻因為
沒有機制而最終無法執行。必須強調，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法》第九條，
只要死者生前無明示反對，家人是可決定是否捐贈器官給有需要人士。

據業界人士反映，本澳器官捐贈未能真正執行，實施的核心原因是仍未
建立相應的具體執行機制及審批流程，更未有配置相應的執行人員。以
鄰近香港為例，當醫管局遇到有潛在腦幹死亡的病人個案時，主診醫生
會根據既定的臨床程序為病人安排腦幹死亡測試，而醫護人員亦會為病
人家屬提供哀傷輔導。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會在病人被判定為腦幹死亡後，
與家屬聯絡，向他們解釋器官捐贈的詳情，希望他們同意捐出死者的器
官。若家屬同意，醫院會根據既定程序為器官移植輪候名冊上的病人和
捐贈者進行臨床配對，把器官移植到最有需要和最合適的病人身上。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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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澳在頒佈《腦死亡判定指引》和《器官移植指引》，並推出器官
捐贈自願登記制度後，至今仍未有任何成功配對的器官捐贈個案，更從
沒有進行過遺體器官移植手術，當局有否檢視當中的原因？目前本澳的
相關工作由衛生局哪個部門具體負責及執行器官捐贈；當局有否設立等
同香港器官捐贈聯絡主任的職位，統籌落實器官捐贈的整個行政程序？
當局會否在網站詳細公佈本澳完整的遺體器官捐贈及移植流程及相關行
政程序要求，讓公眾明確知悉？

二、本人收到居民和業界反映，近年曾有被判定腦死亡的家屬希望捐贈
器官，卻因為沒有機制而最終無法執行。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法》第九
條，只要死者生前無明示反對，家人是可決定是否捐贈器官給有需要人
士。當局有否接收過家屬要求捐贈遺體器官的要求？若有，為何未能成
功捐贈？自2016年起，當局有否主動向潛在腦幹死亡的病人個案的家屬，
主動詢問或遊說作器官捐贈？如無，為何一直沒有執行和推動？

三、當局於2016年回覆議員質詢時提及，「任何公立或私立醫院欲開展
人體組織或器官摘取及移植活動，必須事前向衛生局作出申請，經審查
和聽取生命科學道德委員會意見後，符合條件之醫院在許可後方可進行
相關活動。特區政府將持續推動器官移植的其他法律配套工作，尤其是
加緊訂定器官移植的施行細則及指引、修訂捐贈人紀錄卡法令。」為跟
進上述的工作進度，目前有哪些醫院已申請進行器官摘取及移植；何時
會訂定器官移植細則及修訂捐贈卡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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